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恒银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专项说明 

 

上海证券交易所： 

现根据贵所印发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(2013 年修订)》及相关

格式指引的规定，将本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具体情况专项说明如下。 

 

一、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

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关于核准恒银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

的批复》（证监许可〔2017〕1563 号）核准，并经贵所同意，本公司由主承销商中信证券

股份有限公司采用余额包销方式，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（A 股）股票 7,000

万股，每股面值 1 元，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0.75 元，共计募集资金 752,500,000.00

元，扣除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（A 股）所支付的保荐承销费、律师费、审计费、信息披露费

等发行费用 51,361,331.50（不含增值税），募集资金净额 701,138,668.50 元。上述募集

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验证，并由其出具了《验资报告》

（天健验〔2017〕7-78 号）。 

 

二、发行申请文件承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

本公司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》披露的募集资金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

下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单位:人民币万元 

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 
募集资金 项目备案 

投资额 或核准文号 

新一代现金循环设备与核心

模块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
36,800.00 17,635.87

津保自贸投审

[2016]6 号 

银行智慧柜台与新型互联网

支付终端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
11,000.00 7,700.00

津保自贸投审

[2016]7 号 

营销与服务网络及智能支撑

平台建设项目 
17,078.90 17,078.00

津保自贸投审

[2016]8 号 

恒银金融研究院建设项目 10,200.00 10,200.00 津保自贸投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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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2016]5 号 

补充流动资金 25,000.00 17,500.00   

合  计 100,078.90 70,113.87   

 

三、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

截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，本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金

额为 8,351.60 万元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单位:人民币万元 

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 
自筹资金实际  

投入金额 

占总投资的比例

(%) 

新一代现金循环设备与核心

模块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
36,800.00 1,881.76 5.11

银行智慧柜台与新型互联网

支付终端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
11,000.00 6,469.84 58.82

合  计 47,800.00 8,351.60 17.47

 

 

恒银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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